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
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
	學 號
	 
	姓  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人親自簽名)

	年 級
	□一年級 

□二年級
	身份別
	□一般生
□在職生
	申請
日期
	 

	審核條件：
一、學業成績佔40%。(請附成績單)

二、參加公開競賽獲得獎項，佔20%。

三、熱心公益，有卓越服務成效，佔20%。

四、參加校外公共事務（含伴奏）之具體事蹟，佔20%
備註：

1、公開競賽獲獎可包含室內樂與獨奏競賽，或擔任各組別之競賽伴奏獲獎。

2、熱心公益可包含含協助各式所務、擔任所上團體及個人音樂會工作人員或是校外公益活動義工等。

3、校外公共事務可包含各式公開展演或其他活動，且不限於音樂相關。
 
請依照以上審核條件逐項說明：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	所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